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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○中聲請書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

主  旨：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一四一三

號、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一一七○

號刑事確定判決所適用之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

三條之一第二項第四款及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

一項牴觸憲法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，應屬無

效，爰檢具釋憲聲請書乙份，提起 鈞院大法官解

釋憲法事。釋憲聲請書。 

壹、聲請釋憲之目的 

請 鈞院大法官解釋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之

一第二項第四款及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牴觸憲

法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，應屬無效，不得適用。 

貳、本件爭議之事實及經過 

緣聲請人於八十六年一月六日起至同年六月十八

日止，在台北縣石門鄉○○村○鄰公地○○號自宅及桃

園縣中壢市○○路○段○○號祐○醫院等地，非法吸用

安非他命多次。又另於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及同年六月

九日，在上開自宅，各施用毒品海洛因一次。八十六年

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許，在上開祐○醫院為

警查獲。案經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

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

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一四一三號刑事

判決，以聲請人非法吸用安非他命及施用毒品海洛因，

依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四款及肅清煙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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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九條第一項，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月及三年二

月，應執行有期徒刑三年四月，聲請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

為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八十七年度上

訴字第一一七○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在案。 

參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一、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：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

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」，第

二十三條規定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

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

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」。 

二、按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四款規

定：非法施打、吸用屬於第二條第四款之麻醉藥品
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。

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：施用毒品或鴉片

者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然查：非法施

打、吸用安非他命與施用海洛因均屬無被害人之行

為，與刑法不罰之自傷行為相似，本諸無法益損害

即無刑罰之原則，上揭兩條例將無法益遭受侵害或

危害之行為犯罪化，已違法益原則。且查：非法施

打、吸用安非他命或施用海洛因者，彼等行為並未

「妨礙他人自由」，亦非「避免緊急危難」行為，而

該等係受毒品戕害之人，對於增進民族健康之衛生

保健事業之推行，自無「增進公共利益」可言。至

施用毒品後，其精神及行為舉止容或錯亂乖張而有

違害社會秩序之虞性，惟對此屬病患性質者，應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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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途徑予以戒治，始得為計，而非施以刑罰，反

不得其功。 

三、非法施打、吸用安非他命或施用毒品之行為均係自

傷行為，非法施打、吸用安非他命或施用毒品者係

病人，惟前揭兩條例將該等行為列為犯罪，視彼等

為犯人，係將未侵害法益之行為予以犯罪化，為無

法益犯罪之立法，不合法益原則，牴觸憲法第二十

二條、第二十三條，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

規定無效。 

四、按「肅清煙毒條例」名稱嗣經總統於八十七年五月

二十日公布修正為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，並修正全

文，其中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施用第一級毒品（指

海洛因等）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第二項規定：「施用第二級毒品（指安非他命等）者，

處三年下有期徒刑。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犯第

十條之罪者，檢察官或少年法庭應先將被告或少年

送勒戒處所觀察、勒戒，其期間不得逾一月。」同

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經觀察、勒戒後，無繼續施用毒品

傾向者，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由少年法庭

為不付審理之裁定(按：繫屬中案件，則應由法院為

免刑判決)。」上開規定對施用毒品者，視其為病人

兼犯人，將除刑不除罪之立法，對初犯者除刑化，

以啟自新，立意良善，惟同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卻

規定：「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，適用修

正前之規定」，則屬為德不足，且違反刑法第二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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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項規定：「處罰之裁判確定後，未執行或執行未完

畢，而法律有變更不處罰其行為者，免其刑之執行」

之從新從輕原則，自無足取。尤有甚者，設若同為

施用毒品之兩不同案件，一被告主動到庭，坦承不

諱，經法院依裁判時之肅清煙毒條例從速審結，需

發監執行三年以上，另一被告則拒不到庭，至今始

緝獲到案，依裁判時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先送觀

察、勒戒，只需一月而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，即

可獲免刑之寬典，兩案相同情節，處刑卻有天壤之

別，誠屬不公，自不待言，此令前者良善守法者情

以何堪？對此不平之鳴，又豈是法務部所云對該類

犯罪之聲請假釋從寬認定即可撫平？ 

肆、檢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一四一三號、

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一一七○號判決各

乙件。 

聲  請  人：賴○中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

 

(附件二） 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  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一一七○號 

上訴人即被告  賴○中     (住略) 

選任辯護人    劉大新律師 

上訴人即被告  林○勇     (住略) 

指定辯護人    本院公設辯護人李廣澤 

上列上訴人，因煙毒等案件，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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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訴字第一四一三號，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、

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審判決(起訴案號：臺灣桃園地

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四九○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

院判決如下： 

主 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，認第一審判決被告賴○中連續非

法吸用化學合成麻醉藥品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又連續施

用毒品，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肆

月；林○勇連續非法吸用化學合成麻醉藥品，累犯，處

有期徒刑拾月，又連續施用毒品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參

年捌月，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貳月；認事用法及量刑均

無不當，應予維持，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

證據及理由。 

二、被告賴○中上訴意旨辯稱其因生病住院，有吸用安非他

命，沒有施用毒品云云，惟查，被告賴○中於八十七年

一月十四日原審審理中已坦承施用毒品海洛因二次等

情，又其八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、同年六月十一日所採

尿液檢驗結果均有煙毒反應，而依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六

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衛署藥字第八六○六八七○九號函

及該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藥檢

壹字第八六二一三六九號函均以服用ＴＲＡＭＡＬ藥

品後，依其成份，應不致呈現煙毒或安非他命陽性反應。

故被告之治療、住院、服藥等過程，並不影響其尿液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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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結果。已據原判決予以指駁說明，所辯為卸責之詞，

委無可採。又被告賴○中其餘上訴意旨及林○勇上訴均

請求從輕而指摘原判決不當，但查被告林○勇為累犯，

情節較重，而被告賴○中部分原審量刑已屬低度，其餘

均經原判決理由詳予說明，核無不合，上訴為無理由，

均應予以駁回。 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三條、第三百六

十八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 民  國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

 

(附件一） 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一四一三號 
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

被      告  賴○中  男 

選任辯護人  劉大新  律師 

上列被告因煙毒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八十六年度偵

字第七四九○號），本院判決如左： 

主  文 

賴○中連續非法吸用化學合成麻醉藥品，處有期徒刑肆月。

又連續施用毒品，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參

年肆月。 

事  實 

一、賴○中明知安非他命業經行政院衛生署公告為化學合成

麻醉藥品管理，竟基於吸用安非他命之概括犯意，自八

十六年一月六日起至同年六月十八日止，在台北縣石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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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○○村○鄰公地○○號其家中及桃園縣中壢市○○

路○段○○號祐○醫院等地非法吸用安非他命多次。又

另行起意基於施用毒品之概括犯意，先後於八十六年五

月二十日、同年六月九日，在台北縣石門鄉○○村○鄰

公地○○號其家中（起訴書誤載為係在上開祐○醫院施

用），各施用毒品海洛因一次，計施用二次。於八十六年

五月二十四日十一時三十分許，在上開祐○醫院急診室

內為警查獲。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偵查中經採尿送驗

均檢出有煙毒及安非他命反應。於同年月十八日偵查中

經採尿送驗又檢出有安非他命反應。 

二、案經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

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 

理  由 

一、被告賴○中於八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審理中坦承於前開時

地施用毒品海洛因二次等情，其於偵查中坦承自八十六

年一月六日起至同年五月二十二日，在上開地點非法吸

用安非他命多次等情，其於審理中亦坦承八十六年五月

二十二日至同年六月十八日間吸用安非他命四次之犯

罪事實。又其八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、同年六月十一日

所採尿液檢驗結果均有煙毒反應，有甲基安非他命反

應，於同年六月十八日所採尿液檢驗結果則有甲基安非

他命反應，無煙毒反應，有法務部調查局檢驗通知書三

紙可憑。益見其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。被告於八十六年

五月二十一日至同年月二十四日被查獲時，係在上開祐

○醫院治療，於同年六月一日至同年六月六日則在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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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內湖仁○醫院住院，此有診斷證明書二紙、病歷影本

一份可按，惟據該祐○醫院醫師陳○吾於本院證稱被告

於該就診期間醫院所開給他的藥，並不含化學合成麻醉

藥品或毒品成份等情，證人即仁○醫院醫師翁○裕於本

院證稱被告住院期間所開給他的藥並沒有安非他命或

海洛因成份，有一顆是麻醉止痛藥ＴＲＡＭＡＬ等語，

而依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衛署藥字

第八六○六八七○九號函及該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八十

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藥檢壹字第八六二一三六九號函

均以服用該ＴＲＡＭＡＬ藥品後，依其成份，應不致呈

現煙毒或安非他命陽性反應。故被告之治療、住院、服

藥等過程，並不影響上開尿液之鑑定結果。事證已經明

確，被告犯行堪予認定。 

二、查安非他命屬中樞神經興奮劑，具有輕微之成癮性，服

用後會產生依賴性、耐藥性，並引起不安、頭昏、顫抖、

亢進性反應、失眠、焦慮、膽妄、慢性中毒、精神障礙、

類似精神分裂之錯覺，妄想及伴有行動與性格異常等副

作用，其劑量增大時，其或會死亡，而其慣用者，由於

精神錯亂，更具有暴力攻擊及反社會行為等傾向，情況

非常嚴重；尤以戒解不易，其毒害不在煙毒之下，乃經

衛生署七十九年十月九日以七九、十、九衛署藥字第九

○四一四二號公告列入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二條第四

款所定化學合成麻醉藥品管理，不得非法吸用及持有，

並禁止於醫療上使用。核被告違反規定非法吸用安非他

命之行為，係犯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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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款之非法吸用化學合成麻醉藥品罪。又海洛因係毒

品，被告施用毒品海洛因之行為，係犯肅清煙毒條例第

九條第一項之施用毒品罪。其持有安非他命之低度行

為，已為吸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；又其持有毒品之低度

行為為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其先後多

次吸用安非他命犯行間，先後二次施用毒品犯行間，各

時間緊接，手法相近，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，顯各係

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，均為連續犯，應各以一罪論，

並分別依法加重其刑。公訴人就被告八十六年五月二十

五日以後之吸用安非他命、施用毒品犯行，雖未起訴，

惟該部分分別與被告已起訴之吸用安非他命、施用毒品

行為有連續犯裁判上一罪關係，為起訴效力所及，應併

予審判。被告所犯非法吸用化學合成麻醉藥品罪與施用

毒品罪間，犯意各別，罪名不同，應予分論併罰。爰審

酌被告吸用安非他命及施用毒品之時間、次數，於被查

獲後之偵查中又再吸用安非他命及施用毒品，再被採尿

檢出，惡性不輕，及其犯罪所生危害，犯後態度尚佳等

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定其應執行之

刑，以資懲儆。扣案之海洛因二包、注射針筒一支、玻

璃球吸食器一支，均為同案被告林○勇所有及持有者，

據被告與林○勇迭次供明，既與被告無關，不得於被告

部分宣告沒收（已於林○勇部分為沒收諭知）。 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

段，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四款，肅清煙

毒條例第九條第一項，刑法第十一條前段、第五十六條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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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一條第五款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


